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13號

上  訴  人  陳安琳   

訴訟代理人  趙惠如律師

視同上訴人  姚慶漳  

            蔡皆修  

訴訟代理人  蔡松根  

視同上訴人  蔡坤德  

            蔡宗憲  

            姚啟賢（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姚啟源（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姚啟順（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姚怡妏（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姚智傑（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姚宗明（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姚宗溢（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姚湘琪（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姚宇謙（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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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美鳳  

訴訟代理人  楊振裕律師

複代理人    鄭絜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2

月17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依附圖所示分

割方法予以分割，並應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

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公同共有者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對於共有人全體必須合一確定，故上

訴人提起上訴，其效力及於原審同造之其餘被告，應併列渠

等為視同上訴人（以下以姓名分稱之，或合稱視同上訴

人）。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

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

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

170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公司法第213條規定，

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

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經查，被上訴人

於原審訴請分割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原係以姚啟源為法定代理人，惟對造共有人姚慶

隆於原審審理中死亡，姚啟源為其繼承人並承受訴訟，有被

上訴人與董事間訴訟利益衝突之疑慮，嗣經被上訴人監察人

黃美鳳於民國112年11月2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追認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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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源在此之前代理被上訴人所為之一切訴訟行為，此有準備

程序筆錄、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24、327-333頁），依民事訴訟法

第48條規定，姚啟源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所為之一切

訴訟行為，已因黃美鳳之承認而溯及於行為時發生效力。  

三、姚慶漳、蔡坤德、蔡宗憲、姚啟源、姚啟順、姚怡妏、姚智

傑、姚宗明、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經合法通知，均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

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應有

部分欄所示，系爭土地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迄無法協議

分割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訴

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又被上訴人現供營業使用之廠房坐落

系爭土地及同段000地號土地上，為姚慶漳、姚慶隆於60年

間徵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所興建，依被上訴人所提彰

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下稱和美地政）113年3月12日和土測

字第36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案（下稱丙案，見本院卷

二第55頁）分配，既不破壞廠房主體結構，並可與同段000

地號土地繼續合併使用，多數共有人亦同意丙案。至於上訴

人所提和美地政113年2月5日和土測字第185號土地複丈成果

圖所示方案（下稱丁案，見附圖），將被上訴人廠房拆除一

大半，且蔡皆修建物並未坐落在其受分配之土地上。另依鑑

價結果可知，丁案分割後土地總價值較丙案低，顯見丙案較

能提升分割後土地之總體價值等語【原審判決准予分割系爭

土地如和美地政111年7月7日和土測字第1023號土地複丈成

果圖所示方案（下稱甲案）。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於原審判命姚慶隆繼承人辦理繼

承登記部分，未據兩造上訴，已告確定，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土地為丁種建築用地，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鄰接寬8公尺以上道路方可申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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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執照；復依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系爭

土地之建築基地最小寬度為7公尺、最小深度為16公尺。甲

案僅留設寬5公尺道路，與建築技術規則不合，導致受分配

之共有人均無法申請建築執照，縱使可自行退縮建築，然持

分較少之蔡皆修、蔡坤德、蔡宗憲仍無法建築，且蔡坤德取

得土地屬袋地，將來可能衍生袋地通行權問題，甲案自非適

當分割方案。丙案雖留設8公尺私設道路，惟該私設道路有

兩處轉彎，不利大型貨車通行，且上訴人受分配土地之西南

角為三角形，無法利用，並坐落在現況道路上，存在將來被

認定為既成道路之風險，依鑑價結果，上訴人受分配位置價

值甚低，故不同意丙案。丁案之8公尺私設道路呈現L型，共

有人均可順暢通行，除蔡坤德、蔡宗憲本就因應有部分過

少，受分配土地無法建築使用外，其餘共有人受分配土地均

可建築。被上訴人僅有系爭土地12分之4，卻沿著現況道路

無權占用大部分土地興建廠房，不論採丙案或丁案，被上訴

人均需拆除廠房。雖被上訴人依丁案受分配土地臨南北向私

設道路僅10.88公尺，但臨東西向私設道路亦有17.46公尺，

對被上訴人並無不利。再由丙案與丁案之鑑價找補金額可

知，丁案中各共有人受分配土地之價差較小，蔡皆修亦同意

採丁案，丁案對全體共有人較為公平妥適等語，資為抗辯。

並上訴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視同上訴人陳述略以：

　㈠蔡皆修：贊同上訴人所提丁案等語。

  ㈡姚啟賢：贊同被上訴人所提丙案。丁案之私設通路面積較

大，且同段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5月15日交易金額每坪僅

新臺幣（下同）32,000元，鑑價結果認系爭土地價值為每平

方公尺36,300元，應屬過高等語。

四、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五、本院之判斷：

　㈠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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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情，為到庭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7頁），並有

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查，堪信屬實。

　㈡按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

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

增進經濟效益。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

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

為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

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

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

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

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

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至4項亦定有明文。查系

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

（見原審卷第13頁），其上雖坐落數棟建物，但均屬未申請

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不存在套繪管制

之法定空地，有彰化縣伸港鄉公所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

97頁），系爭土地自無依法令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兩造亦無

不能分割之約定，復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均為到庭兩

造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117頁），則被上訴人請求法院裁

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㈢次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

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

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

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

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共有物分割應審酌

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

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

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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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系爭土地形狀略呈南北走向之不規則矩形，西側及南側各

留設有通路，可直接往北經由同段000地號土地通行至中

華路，或往南經由同段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等地號土地通行至○○路，別無其他對外通行方

式。系爭土地現存地上物包括：⒈一層鐵皮建物（廠

房），現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⒉一層磚造建物（三合

院，含前埕一層鐵皮增建）、一層鐵皮建物、一層磚造建

物（廟宇），現由蔡坤德占有使用，其餘部分則為道路及

空地等情，業經原審會同和美地政及兩造到場履勘測量，

製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土地複丈成果圖存卷足參（見

原審卷103-121、129頁）。又國土測繪圖資中心網頁雖在

系爭土地南側標示「○○路000巷」（見原審卷第107

頁），但姚啟賢否認系爭土地存在○○路000巷，經本院

函詢彰化縣政府，該府則表示系爭土地及○○路000巷無

認定為既成道路相關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3、393

頁），故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是否存在既成道路尚有不

明，惟此無礙於本件分割方案之擇採，併此說明。

    ⒉系爭土地面積多達4,281平方公尺，依兩造人數及應有部

分比例，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上訴人所提丁案將系爭土

地西側及南側（即附圖編號H坵塊）分配予兩造維持共

有，作為道路使用，符合系爭土地長久以來之使用現況，

此觀諸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有鋪設柏油之道路及架設電線

桿，西側臨同段000地號土地另設有排水溝即明（見本院

卷二第273-277頁現場照片）。且附圖編號H坵塊所留設道

路寬達8公尺，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7條

第1項、第118條第1項第2款：「工廠類建築物，其作業廠

房之樓地板面積之合超過50平方公尺或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70平方公尺者，應臨接寬8公尺以上之道路」之規定，分

割後各坵塊如亦符合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

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為7公尺、最小深度為16公尺，則

分得各坵塊共有人日後無須退縮建築線即可申請工廠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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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工業設施之建築執照（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

項第4款參照），而附圖編號A、B、C、D、E等坵塊均符合

上開規定，自可供分得該坵塊共有人建築工廠及有關工業

設施使用。

    ⒊系爭土地除東南側由蔡坤德占有外，其他多由被上訴人興

建廠房，並與系爭土地北側同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合併使用乙情，有前述勘驗筆錄及照片附卷可佐；被上訴

人自承姚慶漳、姚慶隆均為其股東（見原審卷第178

頁），蔡皆修、蔡坤德與蔡宗憲為親戚關係，丁案將編號

A、B、C坵塊分由姚慶漳、姚慶隆之繼承人、被上訴人各

自取得，並將編號E、F、G坵塊分歸蔡皆修、蔡坤德、蔡

宗憲取得，除與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大致相符，可保存被上

訴人、蔡坤德既存之建物外，並保留姚慶漳、姚慶隆之繼

承人、被上訴人以及蔡坤德、蔡宗憲合併使用土地之彈

性，此方案並獲得蔡皆修之贊同（見本院卷二第286

頁）。

    ⒋至於蔡坤德、蔡宗憲分得編號F、G坵塊雖無法符合前述建

築法規而作為建築基地使用，然此係因其二人應有部分過

少之故，其二人既未積極表明希望不受原物分配【其二人

於原審曾出具原審卷第443頁同意書，表示贊同被上訴人

於原審所提原審卷第225頁方案，其二人在該方案係受原

物分配，分配位置與丁案大致相同；蔡宗憲於本院審理中

另出具本院卷二第13頁同意書，表示贊同丙案，其在丙案

亦係受原物分配，分配位置與丁案大致相同】，為保存蔡

坤德在系爭土地上之現存建物，仍以將編號F、G坵塊分配

蔡坤德、蔡宗憲為宜。

    ⒌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提丙案雖亦有留設8公尺寬私設

道路（即本院卷二第55頁編號H坵塊），惟該道路有兩處

直角轉彎，大型車通行此處較為不便，復與系爭土地現存

之通行狀況迥異，縱其面積較丁案編號H坵塊略少73.01平

方公尺，仍難認妥適，故丙案為本院所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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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是本院斟酌上情及兩造使用土地現狀、系爭土地之經濟效

益，並兼顧兩造之最佳利益及公平原則，認系爭土地分割

採丁案，較為適當。再上訴人主張未受分配土地與分配土

地位置所造成之價值差異，依本院囑託之捷丞不動產估價

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報告結果互相找補（詳見下述），應係

完整且最符合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案。故上訴人主張之丁

案，應屬合理可採。

    ⒎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

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

定。故以原物為分配時，各共有人是否應為補償或受補

償，均應以其所受分配者，是否已逾或少於其應有部分為

斷，且補償金額之多寡，亦應以應有部分為計算之標準，

而共有物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

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

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

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

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

（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5號、90年度台上字第2214

號、95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

經分割後，各共有人所分得位置互不相同，其價值自有差

異，且分配取得之面積與原應有部分面積並非全然等同，

自應互為找補。經本院將丁案囑託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

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應互為找補之金額，該所出具估價報

告書之估價結果詳如附表二所示【見該所檔案編號捷高00

0000000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本院審酌上開估價報告

書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在勘估標的不適用

收益法及不宜以土地開發分析法鑑估價之情況下，運用比

較法，派員實地至系爭土地勘查，調查鄰近地價，並根據

交通情況、自然條件、公共設施、發展潛力、宗地條件、

道路條件、接近條件、週邊環境條件等因素，而推定系爭

土地之價值作成鑑定報告，並說明兩造分割後所取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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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核屬客觀可採。姚啟賢徒以同段00

0-0地號土地於113年5月15日之單筆交易資料，質疑系爭

土地鑑價金額過高等語，自非客觀，委無可採。況依其所

提交易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91頁），該筆交易已備註

「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之特殊

情況，顯然不適合作為評估系爭土地價值之比較標的。又

上開估價報告書已敘明系爭土地「視為素地評估之，亦即

不考慮現有地上物如建物、農作物坐落之影響及其他產權

因素，如租賃權、設定他項權利、限制登記或其他私權紛

爭、有無套繪及法定空地等情況」等語，可知系爭土地部

分現況為道路與系爭土地是否為素地無涉，被上訴人以上

開估價報告書既將系爭土地視為素地評估之，又考量系爭

土地部分現況為道路，互有矛盾等語，應有誤會，亦不可

採。因系爭土地應採丁案分割，已見前述，爰審酌上開鑑

定意見，命兩造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找補。

六、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

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協議分割，從而，被上訴

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至4項規定請求裁判分

割系爭土地，核屬有據。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分

割後之經濟效用，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均衡等情事，認

附圖之分割方法及附表二之補償方式，較符合土地分割之經

濟效用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係適當之分割方法。原審判決

未及審酌上訴人於本院提出之附圖方案，而判決依甲案分

割，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並改判

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

文。而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

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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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

法，僅係供法院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

勝敗之問題。因此，本件訴訟費用爰諭知由兩造按附表一應

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

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8

0條之1、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6　　日

附表：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備註

1 姚慶漳 3/12

2 姚啟賢、姚啟源、

姚啟順、

公同共有3/12 姚慶隆之繼承人，

已於112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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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找補方案（單位：新臺幣）

姚怡妏、姚智傑、

姚宗明、

姚宗溢、姚湘琪、

姚宇謙

辦畢繼承登記。

3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4/12

4 蔡皆修 1/24

5 蔡坤德 2/72

6 蔡宗憲 1/72

7 陳安琳 1/12

應受補償

人

應補償人 應受補償

金額合計姚慶漳 六 榮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安琳

姚啟賢、

姚啟源、

姚啟順、

姚怡妏、

姚智傑、

姚宗明、

姚宗溢、

姚湘琪、

姚宇謙

（公同共

有）

147,204 72,971 80,517 300,692

蔡皆修 56,363 27,940 30,829 115,132

蔡坤德 646,172 320,318 353,440 1,319,930

蔡宗憲 323,086 160,159 176,720 659,965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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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補償金

額合計

1,172,825 581,388 641,506 2,395,719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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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13號
上  訴  人  陳安琳    
訴訟代理人  趙惠如律師
視同上訴人  姚慶漳  
            蔡皆修  
訴訟代理人  蔡松根  
視同上訴人  蔡坤德  
            蔡宗憲  
            姚啟賢（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啟源（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啟順（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怡妏（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智傑（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宗明（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宗溢（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湘琪（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宇謙（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被上訴人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美鳳  
訴訟代理人  楊振裕律師
複代理人    鄭絜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2月17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依附圖所示分割方法予以分割，並應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公同共有者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對於共有人全體必須合一確定，故上訴人提起上訴，其效力及於原審同造之其餘被告，應併列渠等為視同上訴人（以下以姓名分稱之，或合稱視同上訴人）。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訴請分割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係以姚啟源為法定代理人，惟對造共有人姚慶隆於原審審理中死亡，姚啟源為其繼承人並承受訴訟，有被上訴人與董事間訴訟利益衝突之疑慮，嗣經被上訴人監察人黃美鳳於民國112年11月2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追認姚啟源在此之前代理被上訴人所為之一切訴訟行為，此有準備程序筆錄、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24、327-333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姚啟源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所為之一切訴訟行為，已因黃美鳳之承認而溯及於行為時發生效力。  
三、姚慶漳、蔡坤德、蔡宗憲、姚啟源、姚啟順、姚怡妏、姚智傑、姚宗明、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系爭土地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迄無法協議分割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又被上訴人現供營業使用之廠房坐落系爭土地及同段000地號土地上，為姚慶漳、姚慶隆於60年間徵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所興建，依被上訴人所提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下稱和美地政）113年3月12日和土測字第36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案（下稱丙案，見本院卷二第55頁）分配，既不破壞廠房主體結構，並可與同段000地號土地繼續合併使用，多數共有人亦同意丙案。至於上訴人所提和美地政113年2月5日和土測字第18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案（下稱丁案，見附圖），將被上訴人廠房拆除一大半，且蔡皆修建物並未坐落在其受分配之土地上。另依鑑價結果可知，丁案分割後土地總價值較丙案低，顯見丙案較能提升分割後土地之總體價值等語【原審判決准予分割系爭土地如和美地政111年7月7日和土測字第102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案（下稱甲案）。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於原審判命姚慶隆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部分，未據兩造上訴，已告確定，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土地為丁種建築用地，依建築技術規則第1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鄰接寬8公尺以上道路方可申請建築執照；復依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系爭土地之建築基地最小寬度為7公尺、最小深度為16公尺。甲案僅留設寬5公尺道路，與建築技術規則不合，導致受分配之共有人均無法申請建築執照，縱使可自行退縮建築，然持分較少之蔡皆修、蔡坤德、蔡宗憲仍無法建築，且蔡坤德取得土地屬袋地，將來可能衍生袋地通行權問題，甲案自非適當分割方案。丙案雖留設8公尺私設道路，惟該私設道路有兩處轉彎，不利大型貨車通行，且上訴人受分配土地之西南角為三角形，無法利用，並坐落在現況道路上，存在將來被認定為既成道路之風險，依鑑價結果，上訴人受分配位置價值甚低，故不同意丙案。丁案之8公尺私設道路呈現L型，共有人均可順暢通行，除蔡坤德、蔡宗憲本就因應有部分過少，受分配土地無法建築使用外，其餘共有人受分配土地均可建築。被上訴人僅有系爭土地12分之4，卻沿著現況道路無權占用大部分土地興建廠房，不論採丙案或丁案，被上訴人均需拆除廠房。雖被上訴人依丁案受分配土地臨南北向私設道路僅10.88公尺，但臨東西向私設道路亦有17.46公尺，對被上訴人並無不利。再由丙案與丁案之鑑價找補金額可知，丁案中各共有人受分配土地之價差較小，蔡皆修亦同意採丁案，丁案對全體共有人較為公平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視同上訴人陳述略以：
　㈠蔡皆修：贊同上訴人所提丁案等語。
  ㈡姚啟賢：贊同被上訴人所提丙案。丁案之私設通路面積較大，且同段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5月15日交易金額每坪僅新臺幣（下同）32,000元，鑑價結果認系爭土地價值為每平方公尺36,300元，應屬過高等語。
四、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五、本院之判斷：
　㈠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乙情，為到庭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7頁），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查，堪信屬實。
　㈡按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至4項亦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見原審卷第13頁），其上雖坐落數棟建物，但均屬未申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不存在套繪管制之法定空地，有彰化縣伸港鄉公所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97頁），系爭土地自無依法令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兩造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復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均為到庭兩造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117頁），則被上訴人請求法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㈢次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共有物分割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⒈系爭土地形狀略呈南北走向之不規則矩形，西側及南側各留設有通路，可直接往北經由同段000地號土地通行至中華路，或往南經由同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通行至○○路，別無其他對外通行方式。系爭土地現存地上物包括：⒈一層鐵皮建物（廠房），現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⒉一層磚造建物（三合院，含前埕一層鐵皮增建）、一層鐵皮建物、一層磚造建物（廟宇），現由蔡坤德占有使用，其餘部分則為道路及空地等情，業經原審會同和美地政及兩造到場履勘測量，製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土地複丈成果圖存卷足參（見原審卷103-121、129頁）。又國土測繪圖資中心網頁雖在系爭土地南側標示「○○路000巷」（見原審卷第107頁），但姚啟賢否認系爭土地存在○○路000巷，經本院函詢彰化縣政府，該府則表示系爭土地及○○路000巷無認定為既成道路相關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3、393頁），故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是否存在既成道路尚有不明，惟此無礙於本件分割方案之擇採，併此說明。
    ⒉系爭土地面積多達4,281平方公尺，依兩造人數及應有部分比例，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上訴人所提丁案將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即附圖編號H坵塊）分配予兩造維持共有，作為道路使用，符合系爭土地長久以來之使用現況，此觀諸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有鋪設柏油之道路及架設電線桿，西側臨同段000地號土地另設有排水溝即明（見本院卷二第273-277頁現場照片）。且附圖編號H坵塊所留設道路寬達8公尺，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7條第1項、第118條第1項第2款：「工廠類建築物，其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之合超過50平方公尺或總樓地板面積超過70平方公尺者，應臨接寬8公尺以上之道路」之規定，分割後各坵塊如亦符合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為7公尺、最小深度為16公尺，則分得各坵塊共有人日後無須退縮建築線即可申請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之建築執照（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4款參照），而附圖編號A、B、C、D、E等坵塊均符合上開規定，自可供分得該坵塊共有人建築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使用。
    ⒊系爭土地除東南側由蔡坤德占有外，其他多由被上訴人興建廠房，並與系爭土地北側同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使用乙情，有前述勘驗筆錄及照片附卷可佐；被上訴人自承姚慶漳、姚慶隆均為其股東（見原審卷第178頁），蔡皆修、蔡坤德與蔡宗憲為親戚關係，丁案將編號A、B、C坵塊分由姚慶漳、姚慶隆之繼承人、被上訴人各自取得，並將編號E、F、G坵塊分歸蔡皆修、蔡坤德、蔡宗憲取得，除與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大致相符，可保存被上訴人、蔡坤德既存之建物外，並保留姚慶漳、姚慶隆之繼承人、被上訴人以及蔡坤德、蔡宗憲合併使用土地之彈性，此方案並獲得蔡皆修之贊同（見本院卷二第286頁）。
    ⒋至於蔡坤德、蔡宗憲分得編號F、G坵塊雖無法符合前述建築法規而作為建築基地使用，然此係因其二人應有部分過少之故，其二人既未積極表明希望不受原物分配【其二人於原審曾出具原審卷第443頁同意書，表示贊同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原審卷第225頁方案，其二人在該方案係受原物分配，分配位置與丁案大致相同；蔡宗憲於本院審理中另出具本院卷二第13頁同意書，表示贊同丙案，其在丙案亦係受原物分配，分配位置與丁案大致相同】，為保存蔡坤德在系爭土地上之現存建物，仍以將編號F、G坵塊分配蔡坤德、蔡宗憲為宜。
    ⒌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提丙案雖亦有留設8公尺寬私設道路（即本院卷二第55頁編號H坵塊），惟該道路有兩處直角轉彎，大型車通行此處較為不便，復與系爭土地現存之通行狀況迥異，縱其面積較丁案編號H坵塊略少73.01平方公尺，仍難認妥適，故丙案為本院所不採。
    ⒍是本院斟酌上情及兩造使用土地現狀、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最佳利益及公平原則，認系爭土地分割採丁案，較為適當。再上訴人主張未受分配土地與分配土地位置所造成之價值差異，依本院囑託之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報告結果互相找補（詳見下述），應係完整且最符合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案。故上訴人主張之丁案，應屬合理可採。
    ⒎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故以原物為分配時，各共有人是否應為補償或受補償，均應以其所受分配者，是否已逾或少於其應有部分為斷，且補償金額之多寡，亦應以應有部分為計算之標準，而共有物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5號、90年度台上字第2214號、95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經分割後，各共有人所分得位置互不相同，其價值自有差異，且分配取得之面積與原應有部分面積並非全然等同，自應互為找補。經本院將丁案囑託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應互為找補之金額，該所出具估價報告書之估價結果詳如附表二所示【見該所檔案編號捷高000000000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本院審酌上開估價報告書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在勘估標的不適用收益法及不宜以土地開發分析法鑑估價之情況下，運用比較法，派員實地至系爭土地勘查，調查鄰近地價，並根據交通情況、自然條件、公共設施、發展潛力、宗地條件、道路條件、接近條件、週邊環境條件等因素，而推定系爭土地之價值作成鑑定報告，並說明兩造分割後所取得土地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核屬客觀可採。姚啟賢徒以同段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5月15日之單筆交易資料，質疑系爭土地鑑價金額過高等語，自非客觀，委無可採。況依其所提交易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91頁），該筆交易已備註「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之特殊情況，顯然不適合作為評估系爭土地價值之比較標的。又上開估價報告書已敘明系爭土地「視為素地評估之，亦即不考慮現有地上物如建物、農作物坐落之影響及其他產權因素，如租賃權、設定他項權利、限制登記或其他私權紛爭、有無套繪及法定空地等情況」等語，可知系爭土地部分現況為道路與系爭土地是否為素地無涉，被上訴人以上開估價報告書既將系爭土地視為素地評估之，又考量系爭土地部分現況為道路，互有矛盾等語，應有誤會，亦不可採。因系爭土地應採丁案分割，已見前述，爰審酌上開鑑定意見，命兩造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找補。
六、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協議分割，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至4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核屬有據。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均衡等情事，認附圖之分割方法及附表二之補償方式，較符合土地分割之經濟效用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係適當之分割方法。原審判決未及審酌上訴人於本院提出之附圖方案，而判決依甲案分割，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敗之問題。因此，本件訴訟費用爰諭知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6　　日
附表：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備註



		


		


		


		




		1

		姚慶漳

		3/12

		




		2



		姚啟賢、姚啟源、姚啟順、
姚怡妏、姚智傑、姚宗明、
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

		公同共有3/12



		姚慶隆之繼承人，已於112年7月7日辦畢繼承登記。



		3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12

		




		4

		蔡皆修

		1/24

		




		5

		蔡坤德

		2/72

		




		6

		蔡宗憲

		1/72

		




		7

		陳安琳

		1/12

		








 
附表二：找補方案（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姚慶漳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安琳

		




		姚啟賢、姚啟源、姚啟順、
姚怡妏、姚智傑、姚宗明、
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
（公同共有）

		147,204

		72,971

		80,517

		300,692





		蔡皆修

		56,363

		27,940

		30,829

		115,132



		蔡坤德

		646,172

		320,318

		353,440

		1,319,930



		蔡宗憲

		323,086

		160,159

		176,720

		659,965



		應補償金額合計

		1,172,825

		581,388

		641,506

		2,395,719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13號
上  訴  人  陳安琳    
訴訟代理人  趙惠如律師
視同上訴人  姚慶漳  
            蔡皆修  
訴訟代理人  蔡松根  
視同上訴人  蔡坤德  
            蔡宗憲  
            姚啟賢（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啟源（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啟順（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怡妏（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智傑（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宗明（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宗溢（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湘琪（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宇謙（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被上訴人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美鳳  
訴訟代理人  楊振裕律師
複代理人    鄭絜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2
月17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依附圖所示分割方
法予以分割，並應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
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公同共有者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對於共有人全體必須合一確定，故上
    訴人提起上訴，其效力及於原審同造之其餘被告，應併列渠
    等為視同上訴人（以下以姓名分稱之，或合稱視同上訴人）
    。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
    0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公
    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
    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經查，被上訴人於原
    審訴請分割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原係以姚啟源為法定代理人，惟對造共有人姚慶隆於原審
    審理中死亡，姚啟源為其繼承人並承受訴訟，有被上訴人與
    董事間訴訟利益衝突之疑慮，嗣經被上訴人監察人黃美鳳於
    民國112年11月2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追認姚啟源在此
    之前代理被上訴人所為之一切訴訟行為，此有準備程序筆錄
    、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一第324、327-333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8條規
    定，姚啟源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所為之一切訴訟行為
    ，已因黃美鳳之承認而溯及於行為時發生效力。  
三、姚慶漳、蔡坤德、蔡宗憲、姚啟源、姚啟順、姚怡妏、姚智
    傑、姚宗明、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經合法通知，均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
    ，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應有
    部分欄所示，系爭土地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迄無法協議
    分割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訴
    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又被上訴人現供營業使用之廠房坐落
    系爭土地及同段000地號土地上，為姚慶漳、姚慶隆於60年
    間徵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所興建，依被上訴人所提彰
    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下稱和美地政）113年3月12日和土測
    字第36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案（下稱丙案，見本院卷
    二第55頁）分配，既不破壞廠房主體結構，並可與同段000
    地號土地繼續合併使用，多數共有人亦同意丙案。至於上訴
    人所提和美地政113年2月5日和土測字第185號土地複丈成果
    圖所示方案（下稱丁案，見附圖），將被上訴人廠房拆除一
    大半，且蔡皆修建物並未坐落在其受分配之土地上。另依鑑
    價結果可知，丁案分割後土地總價值較丙案低，顯見丙案較
    能提升分割後土地之總體價值等語【原審判決准予分割系爭
    土地如和美地政111年7月7日和土測字第1023號土地複丈成
    果圖所示方案（下稱甲案）。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於原審判命姚慶隆繼承人辦理繼
    承登記部分，未據兩造上訴，已告確定，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土地為丁種建築用地，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鄰接寬8公尺以上道路方可申請建
    築執照；復依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系爭
    土地之建築基地最小寬度為7公尺、最小深度為16公尺。甲
    案僅留設寬5公尺道路，與建築技術規則不合，導致受分配
    之共有人均無法申請建築執照，縱使可自行退縮建築，然持
    分較少之蔡皆修、蔡坤德、蔡宗憲仍無法建築，且蔡坤德取
    得土地屬袋地，將來可能衍生袋地通行權問題，甲案自非適
    當分割方案。丙案雖留設8公尺私設道路，惟該私設道路有
    兩處轉彎，不利大型貨車通行，且上訴人受分配土地之西南
    角為三角形，無法利用，並坐落在現況道路上，存在將來被
    認定為既成道路之風險，依鑑價結果，上訴人受分配位置價
    值甚低，故不同意丙案。丁案之8公尺私設道路呈現L型，共
    有人均可順暢通行，除蔡坤德、蔡宗憲本就因應有部分過少
    ，受分配土地無法建築使用外，其餘共有人受分配土地均可
    建築。被上訴人僅有系爭土地12分之4，卻沿著現況道路無
    權占用大部分土地興建廠房，不論採丙案或丁案，被上訴人
    均需拆除廠房。雖被上訴人依丁案受分配土地臨南北向私設
    道路僅10.88公尺，但臨東西向私設道路亦有17.46公尺，對
    被上訴人並無不利。再由丙案與丁案之鑑價找補金額可知，
    丁案中各共有人受分配土地之價差較小，蔡皆修亦同意採丁
    案，丁案對全體共有人較為公平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上
    訴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視同上訴人陳述略以：
　㈠蔡皆修：贊同上訴人所提丁案等語。
  ㈡姚啟賢：贊同被上訴人所提丙案。丁案之私設通路面積較大
    ，且同段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5月15日交易金額每坪僅新
    臺幣（下同）32,000元，鑑價結果認系爭土地價值為每平方
    公尺36,300元，應屬過高等語。
四、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五、本院之判斷：
　㈠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
    乙情，為到庭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7頁），並有
    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查，堪信屬實。
　㈡按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
    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
    增進經濟效益。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
    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
    為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
    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
    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
    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
    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
    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至4項亦定有明文。查系
    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
    見原審卷第13頁），其上雖坐落數棟建物，但均屬未申請建
    築執照、使用執照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不存在套繪管制之
    法定空地，有彰化縣伸港鄉公所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97
    頁），系爭土地自無依法令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兩造亦無不
    能分割之約定，復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均為到庭兩造
    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117頁），則被上訴人請求法院裁判
    分割系爭土地，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㈢次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
    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
    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
    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
    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共有物分割應審酌
    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
    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
    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⒈系爭土地形狀略呈南北走向之不規則矩形，西側及南側各
      留設有通路，可直接往北經由同段000地號土地通行至中
      華路，或往南經由同段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等地號土地通行至○○路，別無其他對外通行方式
      。系爭土地現存地上物包括：⒈一層鐵皮建物（廠房），
      現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⒉一層磚造建物（三合院，含前
      埕一層鐵皮增建）、一層鐵皮建物、一層磚造建物（廟宇
      ），現由蔡坤德占有使用，其餘部分則為道路及空地等情
      ，業經原審會同和美地政及兩造到場履勘測量，製有勘驗
      筆錄、現場照片及土地複丈成果圖存卷足參（見原審卷10
      3-121、129頁）。又國土測繪圖資中心網頁雖在系爭土地
      南側標示「○○路000巷」（見原審卷第107頁），但姚啟賢
      否認系爭土地存在○○路000巷，經本院函詢彰化縣政府，
      該府則表示系爭土地及○○路000巷無認定為既成道路相關
      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3、393頁），故系爭土地西側
      及南側是否存在既成道路尚有不明，惟此無礙於本件分割
      方案之擇採，併此說明。
    ⒉系爭土地面積多達4,281平方公尺，依兩造人數及應有部分
      比例，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上訴人所提丁案將系爭土地
      西側及南側（即附圖編號H坵塊）分配予兩造維持共有，
      作為道路使用，符合系爭土地長久以來之使用現況，此觀
      諸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有鋪設柏油之道路及架設電線桿，
      西側臨同段000地號土地另設有排水溝即明（見本院卷二
      第273-277頁現場照片）。且附圖編號H坵塊所留設道路寬
      達8公尺，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7條第1
      項、第118條第1項第2款：「工廠類建築物，其作業廠房
      之樓地板面積之合超過50平方公尺或總樓地板面積超過70
      平方公尺者，應臨接寬8公尺以上之道路」之規定，分割
      後各坵塊如亦符合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
      ，建築基地最小寬度為7公尺、最小深度為16公尺，則分
      得各坵塊共有人日後無須退縮建築線即可申請工廠及有關
      工業設施之建築執照（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
      第4款參照），而附圖編號A、B、C、D、E等坵塊均符合上
      開規定，自可供分得該坵塊共有人建築工廠及有關工業設
      施使用。
    ⒊系爭土地除東南側由蔡坤德占有外，其他多由被上訴人興
      建廠房，並與系爭土地北側同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合併使用乙情，有前述勘驗筆錄及照片附卷可佐；被上訴
      人自承姚慶漳、姚慶隆均為其股東（見原審卷第178頁）
      ，蔡皆修、蔡坤德與蔡宗憲為親戚關係，丁案將編號A、B
      、C坵塊分由姚慶漳、姚慶隆之繼承人、被上訴人各自取
      得，並將編號E、F、G坵塊分歸蔡皆修、蔡坤德、蔡宗憲
      取得，除與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大致相符，可保存被上訴人
      、蔡坤德既存之建物外，並保留姚慶漳、姚慶隆之繼承人
      、被上訴人以及蔡坤德、蔡宗憲合併使用土地之彈性，此
      方案並獲得蔡皆修之贊同（見本院卷二第286頁）。
    ⒋至於蔡坤德、蔡宗憲分得編號F、G坵塊雖無法符合前述建
      築法規而作為建築基地使用，然此係因其二人應有部分過
      少之故，其二人既未積極表明希望不受原物分配【其二人
      於原審曾出具原審卷第443頁同意書，表示贊同被上訴人
      於原審所提原審卷第225頁方案，其二人在該方案係受原
      物分配，分配位置與丁案大致相同；蔡宗憲於本院審理中
      另出具本院卷二第13頁同意書，表示贊同丙案，其在丙案
      亦係受原物分配，分配位置與丁案大致相同】，為保存蔡
      坤德在系爭土地上之現存建物，仍以將編號F、G坵塊分配
      蔡坤德、蔡宗憲為宜。
    ⒌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提丙案雖亦有留設8公尺寬私設道
      路（即本院卷二第55頁編號H坵塊），惟該道路有兩處直
      角轉彎，大型車通行此處較為不便，復與系爭土地現存之
      通行狀況迥異，縱其面積較丁案編號H坵塊略少73.01平方
      公尺，仍難認妥適，故丙案為本院所不採。
    ⒍是本院斟酌上情及兩造使用土地現狀、系爭土地之經濟效
      益，並兼顧兩造之最佳利益及公平原則，認系爭土地分割
      採丁案，較為適當。再上訴人主張未受分配土地與分配土
      地位置所造成之價值差異，依本院囑託之捷丞不動產估價
      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報告結果互相找補（詳見下述），應係
      完整且最符合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案。故上訴人主張之丁
      案，應屬合理可採。
    ⒎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
      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
      。故以原物為分配時，各共有人是否應為補償或受補償，
      均應以其所受分配者，是否已逾或少於其應有部分為斷，
      且補償金額之多寡，亦應以應有部分為計算之標準，而共
      有物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
      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
      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
      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
      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
      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5號、90年度台上字第2214號、95年
      度台上字第22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經分割後
      ，各共有人所分得位置互不相同，其價值自有差異，且分
      配取得之面積與原應有部分面積並非全然等同，自應互為
      找補。經本院將丁案囑託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
      定各共有人應互為找補之金額，該所出具估價報告書之估
      價結果詳如附表二所示【見該所檔案編號捷高000000000
      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本院審酌上開估價報告書乃該事
      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在勘估標的不適用收益法及
      不宜以土地開發分析法鑑估價之情況下，運用比較法，派
      員實地至系爭土地勘查，調查鄰近地價，並根據交通情況
      、自然條件、公共設施、發展潛力、宗地條件、道路條件
      、接近條件、週邊環境條件等因素，而推定系爭土地之價
      值作成鑑定報告，並說明兩造分割後所取得土地價值及互
      為找補金額，核屬客觀可採。姚啟賢徒以同段000-0地號
      土地於113年5月15日之單筆交易資料，質疑系爭土地鑑價
      金額過高等語，自非客觀，委無可採。況依其所提交易資
      料（見本院卷二第291頁），該筆交易已備註「親友、員
      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之特殊情況，顯然
      不適合作為評估系爭土地價值之比較標的。又上開估價報
      告書已敘明系爭土地「視為素地評估之，亦即不考慮現有
      地上物如建物、農作物坐落之影響及其他產權因素，如租
      賃權、設定他項權利、限制登記或其他私權紛爭、有無套
      繪及法定空地等情況」等語，可知系爭土地部分現況為道
      路與系爭土地是否為素地無涉，被上訴人以上開估價報告
      書既將系爭土地視為素地評估之，又考量系爭土地部分現
      況為道路，互有矛盾等語，應有誤會，亦不可採。因系爭
      土地應採丁案分割，已見前述，爰審酌上開鑑定意見，命
      兩造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找補。
六、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
    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協議分割，從而，被上訴
    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至4項規定請求裁判分
    割系爭土地，核屬有據。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分
    割後之經濟效用，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均衡等情事，認
    附圖之分割方法及附表二之補償方式，較符合土地分割之經
    濟效用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係適當之分割方法。原審判決
    未及審酌上訴人於本院提出之附圖方案，而判決依甲案分割
    ，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並改判如
    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而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
    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
    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
    ，僅係供法院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
    敗之問題。因此，本件訴訟費用爰諭知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
    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8
    0條之1、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6　　日
附表：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備註     1 姚慶漳 3/12  2  姚啟賢、姚啟源、姚啟順、 姚怡妏、姚智傑、姚宗明、 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 公同共有3/12  姚慶隆之繼承人，已於112年7月7日辦畢繼承登記。 3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12  4 蔡皆修 1/24  5 蔡坤德 2/72  6 蔡宗憲 1/72  7 陳安琳 1/12  
 
附表二：找補方案（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姚慶漳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安琳  姚啟賢、姚啟源、姚啟順、 姚怡妏、姚智傑、姚宗明、 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 （公同共有） 147,204 72,971 80,517 300,692  蔡皆修 56,363 27,940 30,829 115,132 蔡坤德 646,172 320,318 353,440 1,319,930 蔡宗憲 323,086 160,159 176,720 659,965 應補償金額合計 1,172,825 581,388 641,506 2,395,719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13號
上  訴  人  陳安琳    
訴訟代理人  趙惠如律師
視同上訴人  姚慶漳  
            蔡皆修  
訴訟代理人  蔡松根  
視同上訴人  蔡坤德  
            蔡宗憲  
            姚啟賢（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啟源（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啟順（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怡妏（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智傑（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宗明（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宗溢（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湘琪（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宇謙（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被上訴人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美鳳  
訴訟代理人  楊振裕律師
複代理人    鄭絜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2月17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依附圖所示分割方法予以分割，並應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公同共有者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對於共有人全體必須合一確定，故上訴人提起上訴，其效力及於原審同造之其餘被告，應併列渠等為視同上訴人（以下以姓名分稱之，或合稱視同上訴人）。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訴請分割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係以姚啟源為法定代理人，惟對造共有人姚慶隆於原審審理中死亡，姚啟源為其繼承人並承受訴訟，有被上訴人與董事間訴訟利益衝突之疑慮，嗣經被上訴人監察人黃美鳳於民國112年11月2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追認姚啟源在此之前代理被上訴人所為之一切訴訟行為，此有準備程序筆錄、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24、327-333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姚啟源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所為之一切訴訟行為，已因黃美鳳之承認而溯及於行為時發生效力。  
三、姚慶漳、蔡坤德、蔡宗憲、姚啟源、姚啟順、姚怡妏、姚智傑、姚宗明、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系爭土地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迄無法協議分割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又被上訴人現供營業使用之廠房坐落系爭土地及同段000地號土地上，為姚慶漳、姚慶隆於60年間徵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所興建，依被上訴人所提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下稱和美地政）113年3月12日和土測字第36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案（下稱丙案，見本院卷二第55頁）分配，既不破壞廠房主體結構，並可與同段000地號土地繼續合併使用，多數共有人亦同意丙案。至於上訴人所提和美地政113年2月5日和土測字第18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案（下稱丁案，見附圖），將被上訴人廠房拆除一大半，且蔡皆修建物並未坐落在其受分配之土地上。另依鑑價結果可知，丁案分割後土地總價值較丙案低，顯見丙案較能提升分割後土地之總體價值等語【原審判決准予分割系爭土地如和美地政111年7月7日和土測字第102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案（下稱甲案）。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於原審判命姚慶隆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部分，未據兩造上訴，已告確定，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土地為丁種建築用地，依建築技術規則第1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鄰接寬8公尺以上道路方可申請建築執照；復依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系爭土地之建築基地最小寬度為7公尺、最小深度為16公尺。甲案僅留設寬5公尺道路，與建築技術規則不合，導致受分配之共有人均無法申請建築執照，縱使可自行退縮建築，然持分較少之蔡皆修、蔡坤德、蔡宗憲仍無法建築，且蔡坤德取得土地屬袋地，將來可能衍生袋地通行權問題，甲案自非適當分割方案。丙案雖留設8公尺私設道路，惟該私設道路有兩處轉彎，不利大型貨車通行，且上訴人受分配土地之西南角為三角形，無法利用，並坐落在現況道路上，存在將來被認定為既成道路之風險，依鑑價結果，上訴人受分配位置價值甚低，故不同意丙案。丁案之8公尺私設道路呈現L型，共有人均可順暢通行，除蔡坤德、蔡宗憲本就因應有部分過少，受分配土地無法建築使用外，其餘共有人受分配土地均可建築。被上訴人僅有系爭土地12分之4，卻沿著現況道路無權占用大部分土地興建廠房，不論採丙案或丁案，被上訴人均需拆除廠房。雖被上訴人依丁案受分配土地臨南北向私設道路僅10.88公尺，但臨東西向私設道路亦有17.46公尺，對被上訴人並無不利。再由丙案與丁案之鑑價找補金額可知，丁案中各共有人受分配土地之價差較小，蔡皆修亦同意採丁案，丁案對全體共有人較為公平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視同上訴人陳述略以：
　㈠蔡皆修：贊同上訴人所提丁案等語。
  ㈡姚啟賢：贊同被上訴人所提丙案。丁案之私設通路面積較大，且同段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5月15日交易金額每坪僅新臺幣（下同）32,000元，鑑價結果認系爭土地價值為每平方公尺36,300元，應屬過高等語。
四、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五、本院之判斷：
　㈠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乙情，為到庭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7頁），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查，堪信屬實。
　㈡按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至4項亦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見原審卷第13頁），其上雖坐落數棟建物，但均屬未申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不存在套繪管制之法定空地，有彰化縣伸港鄉公所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97頁），系爭土地自無依法令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兩造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復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均為到庭兩造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117頁），則被上訴人請求法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㈢次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共有物分割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⒈系爭土地形狀略呈南北走向之不規則矩形，西側及南側各留設有通路，可直接往北經由同段000地號土地通行至中華路，或往南經由同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通行至○○路，別無其他對外通行方式。系爭土地現存地上物包括：⒈一層鐵皮建物（廠房），現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⒉一層磚造建物（三合院，含前埕一層鐵皮增建）、一層鐵皮建物、一層磚造建物（廟宇），現由蔡坤德占有使用，其餘部分則為道路及空地等情，業經原審會同和美地政及兩造到場履勘測量，製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土地複丈成果圖存卷足參（見原審卷103-121、129頁）。又國土測繪圖資中心網頁雖在系爭土地南側標示「○○路000巷」（見原審卷第107頁），但姚啟賢否認系爭土地存在○○路000巷，經本院函詢彰化縣政府，該府則表示系爭土地及○○路000巷無認定為既成道路相關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3、393頁），故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是否存在既成道路尚有不明，惟此無礙於本件分割方案之擇採，併此說明。
    ⒉系爭土地面積多達4,281平方公尺，依兩造人數及應有部分比例，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上訴人所提丁案將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即附圖編號H坵塊）分配予兩造維持共有，作為道路使用，符合系爭土地長久以來之使用現況，此觀諸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有鋪設柏油之道路及架設電線桿，西側臨同段000地號土地另設有排水溝即明（見本院卷二第273-277頁現場照片）。且附圖編號H坵塊所留設道路寬達8公尺，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7條第1項、第118條第1項第2款：「工廠類建築物，其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之合超過50平方公尺或總樓地板面積超過70平方公尺者，應臨接寬8公尺以上之道路」之規定，分割後各坵塊如亦符合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為7公尺、最小深度為16公尺，則分得各坵塊共有人日後無須退縮建築線即可申請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之建築執照（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4款參照），而附圖編號A、B、C、D、E等坵塊均符合上開規定，自可供分得該坵塊共有人建築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使用。
    ⒊系爭土地除東南側由蔡坤德占有外，其他多由被上訴人興建廠房，並與系爭土地北側同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使用乙情，有前述勘驗筆錄及照片附卷可佐；被上訴人自承姚慶漳、姚慶隆均為其股東（見原審卷第178頁），蔡皆修、蔡坤德與蔡宗憲為親戚關係，丁案將編號A、B、C坵塊分由姚慶漳、姚慶隆之繼承人、被上訴人各自取得，並將編號E、F、G坵塊分歸蔡皆修、蔡坤德、蔡宗憲取得，除與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大致相符，可保存被上訴人、蔡坤德既存之建物外，並保留姚慶漳、姚慶隆之繼承人、被上訴人以及蔡坤德、蔡宗憲合併使用土地之彈性，此方案並獲得蔡皆修之贊同（見本院卷二第286頁）。
    ⒋至於蔡坤德、蔡宗憲分得編號F、G坵塊雖無法符合前述建築法規而作為建築基地使用，然此係因其二人應有部分過少之故，其二人既未積極表明希望不受原物分配【其二人於原審曾出具原審卷第443頁同意書，表示贊同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原審卷第225頁方案，其二人在該方案係受原物分配，分配位置與丁案大致相同；蔡宗憲於本院審理中另出具本院卷二第13頁同意書，表示贊同丙案，其在丙案亦係受原物分配，分配位置與丁案大致相同】，為保存蔡坤德在系爭土地上之現存建物，仍以將編號F、G坵塊分配蔡坤德、蔡宗憲為宜。
    ⒌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提丙案雖亦有留設8公尺寬私設道路（即本院卷二第55頁編號H坵塊），惟該道路有兩處直角轉彎，大型車通行此處較為不便，復與系爭土地現存之通行狀況迥異，縱其面積較丁案編號H坵塊略少73.01平方公尺，仍難認妥適，故丙案為本院所不採。
    ⒍是本院斟酌上情及兩造使用土地現狀、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最佳利益及公平原則，認系爭土地分割採丁案，較為適當。再上訴人主張未受分配土地與分配土地位置所造成之價值差異，依本院囑託之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報告結果互相找補（詳見下述），應係完整且最符合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案。故上訴人主張之丁案，應屬合理可採。
    ⒎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故以原物為分配時，各共有人是否應為補償或受補償，均應以其所受分配者，是否已逾或少於其應有部分為斷，且補償金額之多寡，亦應以應有部分為計算之標準，而共有物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5號、90年度台上字第2214號、95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經分割後，各共有人所分得位置互不相同，其價值自有差異，且分配取得之面積與原應有部分面積並非全然等同，自應互為找補。經本院將丁案囑託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應互為找補之金額，該所出具估價報告書之估價結果詳如附表二所示【見該所檔案編號捷高000000000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本院審酌上開估價報告書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在勘估標的不適用收益法及不宜以土地開發分析法鑑估價之情況下，運用比較法，派員實地至系爭土地勘查，調查鄰近地價，並根據交通情況、自然條件、公共設施、發展潛力、宗地條件、道路條件、接近條件、週邊環境條件等因素，而推定系爭土地之價值作成鑑定報告，並說明兩造分割後所取得土地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核屬客觀可採。姚啟賢徒以同段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5月15日之單筆交易資料，質疑系爭土地鑑價金額過高等語，自非客觀，委無可採。況依其所提交易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91頁），該筆交易已備註「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之特殊情況，顯然不適合作為評估系爭土地價值之比較標的。又上開估價報告書已敘明系爭土地「視為素地評估之，亦即不考慮現有地上物如建物、農作物坐落之影響及其他產權因素，如租賃權、設定他項權利、限制登記或其他私權紛爭、有無套繪及法定空地等情況」等語，可知系爭土地部分現況為道路與系爭土地是否為素地無涉，被上訴人以上開估價報告書既將系爭土地視為素地評估之，又考量系爭土地部分現況為道路，互有矛盾等語，應有誤會，亦不可採。因系爭土地應採丁案分割，已見前述，爰審酌上開鑑定意見，命兩造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找補。
六、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協議分割，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至4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核屬有據。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均衡等情事，認附圖之分割方法及附表二之補償方式，較符合土地分割之經濟效用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係適當之分割方法。原審判決未及審酌上訴人於本院提出之附圖方案，而判決依甲案分割，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敗之問題。因此，本件訴訟費用爰諭知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6　　日
附表：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備註



		


		


		


		




		1

		姚慶漳

		3/12

		




		2



		姚啟賢、姚啟源、姚啟順、
姚怡妏、姚智傑、姚宗明、
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

		公同共有3/12



		姚慶隆之繼承人，已於112年7月7日辦畢繼承登記。



		3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12

		




		4

		蔡皆修

		1/24

		




		5

		蔡坤德

		2/72

		




		6

		蔡宗憲

		1/72

		




		7

		陳安琳

		1/12

		








 
附表二：找補方案（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姚慶漳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安琳

		




		姚啟賢、姚啟源、姚啟順、
姚怡妏、姚智傑、姚宗明、
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
（公同共有）

		147,204

		72,971

		80,517

		300,692





		蔡皆修

		56,363

		27,940

		30,829

		115,132



		蔡坤德

		646,172

		320,318

		353,440

		1,319,930



		蔡宗憲

		323,086

		160,159

		176,720

		659,965



		應補償金額合計

		1,172,825

		581,388

		641,506

		2,395,719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113號
上  訴  人  陳安琳    
訴訟代理人  趙惠如律師
視同上訴人  姚慶漳  
            蔡皆修  
訴訟代理人  蔡松根  
視同上訴人  蔡坤德  
            蔡宗憲  
            姚啟賢（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啟源（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啟順（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怡妏（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智傑（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宗明（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宗溢（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湘琪（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姚宇謙（即姚慶隆之承受訴訟人）

被上訴人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美鳳  
訴訟代理人  楊振裕律師
複代理人    鄭絜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2月17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依附圖所示分割方法予以分割，並應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公同共有者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對於共有人全體必須合一確定，故上訴人提起上訴，其效力及於原審同造之其餘被告，應併列渠等為視同上訴人（以下以姓名分稱之，或合稱視同上訴人）。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公司法第213條規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經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訴請分割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係以姚啟源為法定代理人，惟對造共有人姚慶隆於原審審理中死亡，姚啟源為其繼承人並承受訴訟，有被上訴人與董事間訴訟利益衝突之疑慮，嗣經被上訴人監察人黃美鳳於民國112年11月2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並追認姚啟源在此之前代理被上訴人所為之一切訴訟行為，此有準備程序筆錄、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24、327-333頁），依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姚啟源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身分所為之一切訴訟行為，已因黃美鳳之承認而溯及於行為時發生效力。  
三、姚慶漳、蔡坤德、蔡宗憲、姚啟源、姚啟順、姚怡妏、姚智傑、姚宗明、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系爭土地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迄無法協議分割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又被上訴人現供營業使用之廠房坐落系爭土地及同段000地號土地上，為姚慶漳、姚慶隆於60年間徵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所興建，依被上訴人所提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下稱和美地政）113年3月12日和土測字第36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案（下稱丙案，見本院卷二第55頁）分配，既不破壞廠房主體結構，並可與同段000地號土地繼續合併使用，多數共有人亦同意丙案。至於上訴人所提和美地政113年2月5日和土測字第18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案（下稱丁案，見附圖），將被上訴人廠房拆除一大半，且蔡皆修建物並未坐落在其受分配之土地上。另依鑑價結果可知，丁案分割後土地總價值較丙案低，顯見丙案較能提升分割後土地之總體價值等語【原審判決准予分割系爭土地如和美地政111年7月7日和土測字第1023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方案（下稱甲案）。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於原審判命姚慶隆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部分，未據兩造上訴，已告確定，下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土地為丁種建築用地，依建築技術規則第1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鄰接寬8公尺以上道路方可申請建築執照；復依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系爭土地之建築基地最小寬度為7公尺、最小深度為16公尺。甲案僅留設寬5公尺道路，與建築技術規則不合，導致受分配之共有人均無法申請建築執照，縱使可自行退縮建築，然持分較少之蔡皆修、蔡坤德、蔡宗憲仍無法建築，且蔡坤德取得土地屬袋地，將來可能衍生袋地通行權問題，甲案自非適當分割方案。丙案雖留設8公尺私設道路，惟該私設道路有兩處轉彎，不利大型貨車通行，且上訴人受分配土地之西南角為三角形，無法利用，並坐落在現況道路上，存在將來被認定為既成道路之風險，依鑑價結果，上訴人受分配位置價值甚低，故不同意丙案。丁案之8公尺私設道路呈現L型，共有人均可順暢通行，除蔡坤德、蔡宗憲本就因應有部分過少，受分配土地無法建築使用外，其餘共有人受分配土地均可建築。被上訴人僅有系爭土地12分之4，卻沿著現況道路無權占用大部分土地興建廠房，不論採丙案或丁案，被上訴人均需拆除廠房。雖被上訴人依丁案受分配土地臨南北向私設道路僅10.88公尺，但臨東西向私設道路亦有17.46公尺，對被上訴人並無不利。再由丙案與丁案之鑑價找補金額可知，丁案中各共有人受分配土地之價差較小，蔡皆修亦同意採丁案，丁案對全體共有人較為公平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視同上訴人陳述略以：
　㈠蔡皆修：贊同上訴人所提丁案等語。
  ㈡姚啟賢：贊同被上訴人所提丙案。丁案之私設通路面積較大，且同段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5月15日交易金額每坪僅新臺幣（下同）32,000元，鑑價結果認系爭土地價值為每平方公尺36,300元，應屬過高等語。
四、其餘視同上訴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五、本院之判斷：
　㈠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乙情，為到庭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7頁），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查，堪信屬實。
　㈡按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至4項亦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見原審卷第13頁），其上雖坐落數棟建物，但均屬未申請建築執照、使用執照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不存在套繪管制之法定空地，有彰化縣伸港鄉公所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97頁），系爭土地自無依法令不能分割之情形，且兩造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復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均為到庭兩造所是認（見本院卷一第117頁），則被上訴人請求法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㈢次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共有物分割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⒈系爭土地形狀略呈南北走向之不規則矩形，西側及南側各留設有通路，可直接往北經由同段000地號土地通行至中華路，或往南經由同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地號土地通行至○○路，別無其他對外通行方式。系爭土地現存地上物包括：⒈一層鐵皮建物（廠房），現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⒉一層磚造建物（三合院，含前埕一層鐵皮增建）、一層鐵皮建物、一層磚造建物（廟宇），現由蔡坤德占有使用，其餘部分則為道路及空地等情，業經原審會同和美地政及兩造到場履勘測量，製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土地複丈成果圖存卷足參（見原審卷103-121、129頁）。又國土測繪圖資中心網頁雖在系爭土地南側標示「○○路000巷」（見原審卷第107頁），但姚啟賢否認系爭土地存在○○路000巷，經本院函詢彰化縣政府，該府則表示系爭土地及○○路000巷無認定為既成道路相關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3、393頁），故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是否存在既成道路尚有不明，惟此無礙於本件分割方案之擇採，併此說明。
    ⒉系爭土地面積多達4,281平方公尺，依兩造人數及應有部分比例，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上訴人所提丁案將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即附圖編號H坵塊）分配予兩造維持共有，作為道路使用，符合系爭土地長久以來之使用現況，此觀諸系爭土地西側及南側有鋪設柏油之道路及架設電線桿，西側臨同段000地號土地另設有排水溝即明（見本院卷二第273-277頁現場照片）。且附圖編號H坵塊所留設道路寬達8公尺，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7條第1項、第118條第1項第2款：「工廠類建築物，其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之合超過50平方公尺或總樓地板面積超過70平方公尺者，應臨接寬8公尺以上之道路」之規定，分割後各坵塊如亦符合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為7公尺、最小深度為16公尺，則分得各坵塊共有人日後無須退縮建築線即可申請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之建築執照（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4款參照），而附圖編號A、B、C、D、E等坵塊均符合上開規定，自可供分得該坵塊共有人建築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使用。
    ⒊系爭土地除東南側由蔡坤德占有外，其他多由被上訴人興建廠房，並與系爭土地北側同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使用乙情，有前述勘驗筆錄及照片附卷可佐；被上訴人自承姚慶漳、姚慶隆均為其股東（見原審卷第178頁），蔡皆修、蔡坤德與蔡宗憲為親戚關係，丁案將編號A、B、C坵塊分由姚慶漳、姚慶隆之繼承人、被上訴人各自取得，並將編號E、F、G坵塊分歸蔡皆修、蔡坤德、蔡宗憲取得，除與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大致相符，可保存被上訴人、蔡坤德既存之建物外，並保留姚慶漳、姚慶隆之繼承人、被上訴人以及蔡坤德、蔡宗憲合併使用土地之彈性，此方案並獲得蔡皆修之贊同（見本院卷二第286頁）。
    ⒋至於蔡坤德、蔡宗憲分得編號F、G坵塊雖無法符合前述建築法規而作為建築基地使用，然此係因其二人應有部分過少之故，其二人既未積極表明希望不受原物分配【其二人於原審曾出具原審卷第443頁同意書，表示贊同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原審卷第225頁方案，其二人在該方案係受原物分配，分配位置與丁案大致相同；蔡宗憲於本院審理中另出具本院卷二第13頁同意書，表示贊同丙案，其在丙案亦係受原物分配，分配位置與丁案大致相同】，為保存蔡坤德在系爭土地上之現存建物，仍以將編號F、G坵塊分配蔡坤德、蔡宗憲為宜。
    ⒌被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所提丙案雖亦有留設8公尺寬私設道路（即本院卷二第55頁編號H坵塊），惟該道路有兩處直角轉彎，大型車通行此處較為不便，復與系爭土地現存之通行狀況迥異，縱其面積較丁案編號H坵塊略少73.01平方公尺，仍難認妥適，故丙案為本院所不採。
    ⒍是本院斟酌上情及兩造使用土地現狀、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最佳利益及公平原則，認系爭土地分割採丁案，較為適當。再上訴人主張未受分配土地與分配土地位置所造成之價值差異，依本院囑託之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報告結果互相找補（詳見下述），應係完整且最符合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案。故上訴人主張之丁案，應屬合理可採。
    ⒎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故以原物為分配時，各共有人是否應為補償或受補償，均應以其所受分配者，是否已逾或少於其應有部分為斷，且補償金額之多寡，亦應以應有部分為計算之標準，而共有物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5號、90年度台上字第2214號、95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經分割後，各共有人所分得位置互不相同，其價值自有差異，且分配取得之面積與原應有部分面積並非全然等同，自應互為找補。經本院將丁案囑託捷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應互為找補之金額，該所出具估價報告書之估價結果詳如附表二所示【見該所檔案編號捷高000000000號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本院審酌上開估價報告書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在勘估標的不適用收益法及不宜以土地開發分析法鑑估價之情況下，運用比較法，派員實地至系爭土地勘查，調查鄰近地價，並根據交通情況、自然條件、公共設施、發展潛力、宗地條件、道路條件、接近條件、週邊環境條件等因素，而推定系爭土地之價值作成鑑定報告，並說明兩造分割後所取得土地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核屬客觀可採。姚啟賢徒以同段000-0地號土地於113年5月15日之單筆交易資料，質疑系爭土地鑑價金額過高等語，自非客觀，委無可採。況依其所提交易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91頁），該筆交易已備註「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之特殊情況，顯然不適合作為評估系爭土地價值之比較標的。又上開估價報告書已敘明系爭土地「視為素地評估之，亦即不考慮現有地上物如建物、農作物坐落之影響及其他產權因素，如租賃權、設定他項權利、限制登記或其他私權紛爭、有無套繪及法定空地等情況」等語，可知系爭土地部分現況為道路與系爭土地是否為素地無涉，被上訴人以上開估價報告書既將系爭土地視為素地評估之，又考量系爭土地部分現況為道路，互有矛盾等語，應有誤會，亦不可採。因系爭土地應採丁案分割，已見前述，爰審酌上開鑑定意見，命兩造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找補。
六、綜上所述，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非不能分割，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然迄今未能協議分割，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至4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核屬有據。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均衡等情事，認附圖之分割方法及附表二之補償方式，較符合土地分割之經濟效用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係適當之分割方法。原審判決未及審酌上訴人於本院提出之附圖方案，而判決依甲案分割，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敗之問題。因此，本件訴訟費用爰諭知由兩造按附表一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林筱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所定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呂安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6　　日
附表：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備註     1 姚慶漳 3/12  2  姚啟賢、姚啟源、姚啟順、 姚怡妏、姚智傑、姚宗明、 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 公同共有3/12  姚慶隆之繼承人，已於112年7月7日辦畢繼承登記。 3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12  4 蔡皆修 1/24  5 蔡坤德 2/72  6 蔡宗憲 1/72  7 陳安琳 1/12  
 
附表二：找補方案（單位：新臺幣）
應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應受補償金額合計  姚慶漳 六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安琳  姚啟賢、姚啟源、姚啟順、 姚怡妏、姚智傑、姚宗明、 姚宗溢、姚湘琪、姚宇謙 （公同共有） 147,204 72,971 80,517 300,692  蔡皆修 56,363 27,940 30,829 115,132 蔡坤德 646,172 320,318 353,440 1,319,930 蔡宗憲 323,086 160,159 176,720 659,965 應補償金額合計 1,172,825 581,388 641,506 2,395,719 
 
　　　　　　　　　　　　　　


